
学生考试资格审定办法
为进一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，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，树立起良好的教风和学风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1、 取消考试资格的规定

（1） 学生如果有下列情况之一，取消本学期该门课程（含实践环节）的考核资格：

1、 学生累计缺课超过该门课程教学时数的三分之一及以上；
2、 缺交作业（包括实验报告）超过课程作业量的三分之一及以上。

（2） 办理程序

1、 对不符合考试资格的学生于考试前三周由任课教师填写《取消考试资格学生名单申报表》，（《取消考试资格学生名单申报表》见附件1）。报学生所在学院教务科，教务科科长审核、院长审批后存档备案，所在学院教务科以书面形式通知任课教师、班主任及学生本人；
2、 所在学院教务科填写《取消考试资格学生名单汇总表》，于考试前一周报教务处教学运行管理科。（《取消考试资格学生名单汇总表》见附件2）。
2、 学生如果有下列情况之一，按旷考处理：

1、 因个人原因，没有履行请假手续擅自不参加考试；
2、 考试迟到达三十分钟以上；
3、 取消考试资格。
3、 办理缓考规定
（1） 学生如果符合下列情况之一，可以在考试前申请办理缓考手续（补考不办理缓考）：
1、 学生因病不能参加考试；
2、 学生因事已准假离校，不能按时参加考试；
3、 学生因其他突发事件，不能参加正常考试。
（2） 学生申请缓考程序
1、 学生申请有关课程缓考，须填写《课程缓考申请表》（见附件3），同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病假必须提供正规医院证明，经班主任签署意见，开课学院教务科长、主管教学院长审核签字，二级学院院长审批后，留所在学院教务科备案，开课学院负责通知任课教师和学生；

2、 二级学院教务科汇总缓考学生名单填写《学生缓考名单汇总表》后（附件4），报教务处教学运行管理科；
3、 缓考手续应在考试前一周办理完毕。学生因突发事件等特殊原因不能亲自办理的，必须由班主任及时代为办理；

4、 开考后停办一切缓考手续，考试结束后缓考手续不予补办，不按规定办理缓考手续而缺考的学生，一律按“旷考”处理。
4、 其它考试规定
1、 所有期末不及格的学生都必须参加下一学期开学的正常补考，不参加正常补考的学生不允许参加毕业补考；
2、 学生如果不符合缓考条件但已履行请假手续，不能参加期末考试的，按“缺考”处理，期末成绩以“零分”计，可以参加正常补考；
3、 除符合上述“缓考”、“缺考”条件的学生外，其他不参加期末考试的学生一律按“旷考”处理，旷考学生不得参加正常补考；
4、 从08级开始，全院所有高职高专学生实行学分制管理。任选课不及格必须重修；必修课、限选课不及格允许补考一次，补考仍不及格的必须重修；期末已办理缓考的学生，如缓考不及格，不再安排补考，直接重修；因旷考、违纪、作弊等不允许参加正常补考的学生，必须重修。
附:                  缓考申请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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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缓考条件，需要缓考的学生





填写《课程缓考申请表》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





班主任签署意见





学生所在学院教务科科长签字


所在学院分管院长签字、盖章





学生所在学院主管院长审核签字





学生所在学院院长审批签字、盖章





公共课还要由公共课开课学院负责人签字院长签字





交学生所在学院教务科， 


由教务科汇总后报教务处教学运行科，


并通知任课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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